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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智慧停车 业务数据与接口规范》 

解读 

 

《智慧停车 业务数据与接口规范》（以下简称本文件）

已于2023年3月1日正式实施，现就编制背景、主要内容解读

如下： 

一、为什么要编制本文件 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，城市汽

车保有量快速增长，国内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2.3亿辆，深

圳市超过了320万辆。部分城市汽车数量已经饱和，实行限

行限购的城市已经达到8个（含深圳市），而限行限购政策

的实施效果并不令人满意。 

车辆增长的同时对停车位的需求日益增长，而停车位的

缺口越来越大。一方面，我国城市规划方面，对汽车数量的

快速增加有点措手不及，车位数量严重不足；另一方面，当

前汽车数量的发展速度，大大超过了车位建设增长的速度，

导致车位缺口越来越大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，造成城市发展

的瓶颈，导致交通拥堵，严重影响城市运行效率，影响人民

生活水平的提升。 

2015年8月3日，国家七部委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城市停车

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基础〔2015〕1788号），指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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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完善停车收费政策、提升装备制造水平、推动停车智能

化信息化、加强停车综合治理、加强组织保障等16部分来保

障城市停车设施建设。2017年9月29日，深圳发布了《深圳

市加强停车设施建设工作实施意见》（深发改〔2017〕1170

号）文件，针对深圳市停车设施建设提出了指导意见。 

深圳市当前每天的停车需求近千万人次，停车位总缺口

大于170万个，停车矛盾突出。在智慧化停车治理方面，正

面临着包括停车资源信息汇聚不全、综合调控技术支撑不

足、资源共享应用效率不高、停车出行服务体验不佳等瓶颈。

以智慧化手段为分析视角和行动路径，是缓解停车难题、提

升城市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方法。 

深圳市先后推出《停车库（场）车辆视频图像和号牌信

息采集与传输系统技术要求》、《路边停车设施设置指引》、

《城市停车诱导系统技术规范》及《停车库（场）车位引导

级定位系统技术要求》等标准，主要针对信息采集、停车诱

导等方面进行了规范，为深圳市停车场的智能化建设提供指

导依据；《停车库（场）车辆视频图像和号牌信息采集与传

输系统技术要求》是深圳交警根据管理需要，统一了深圳市

各停车库（场）的视频图像和号牌信息采集与传输的技术要

求，明确了停车场对接交警信息管理中心平台的传输信息、

接口和数据规范，但无法满足为车主提供电子支付、车位查

询、车位预订、车位导航、周边信息推送等价值体验。现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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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，智能化虽提高了停车场管理可视化和运营高效化，缺少

停车系统整体框架、数据接口统一的规范文件对停车场系统

建设进行指导，使得停车场运营方使用的各停车系统间不兼

容、无统一数据接口的停车平台等，停车资源易形成信息孤

岛无法实现车位利用率最大化，不利的深圳市智慧停车行业

的健康发展。 

基于以上因素，停车库（场）需要有一个相应的规范的

指导性文档，就显得尤为重要且意义重大。 

二、主要技术指标的依据 

（一）总体结构  

《智慧停车 业务数据与接口规范》标准的编制，在于

按照“智慧引领、空间破局、多元融合、精准调控”的停车

设施供给思路为深圳市智慧停车的信息发布及引导建设提

供指导依据，统一并逐步规范本市停车库（场）信息化建设，

有利于更多的停车库（场）接入平台进行统一管理，进一步

推动停车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和应用，持续提升停车信息服

务，实现停车资源利用最大化，并全面推广共享停车，持续

深化停车数据运用，立足停车需求实际，构建多元化停车资

源开发建设模式，从而促进深圳智慧化停车治理水平的提

高。 

全文编排如下：前言、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

定义、缩略语、系统架构、接口规范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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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部分内容说明 

1、关于“范围”、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、“术语和定义” 

“范围”是对本文件适用范围的界定，限定为深圳市停

车业务数据中，城市停车服务平台与各停车系统或平台之间

的系统架构、接口规范。 

适用于指导第三方停车、充电、机械车库等系统或平台

与城市停车管理平台之间的停车信息交换。 

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是指制订本文件所引用到相关标准

和文件。 

“术语和定义”是对本文件中出现的专业名词的解释，

引用 GB/T 50067《汽车库、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》、

DB4403/T 305—2022 《智慧停车 清分结算业务规范》等标

准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。 

2、系统架构 

为推动停车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和应用，提高停车资源利

用最大化，并结合城市停车管理平台的建设及应用情况，针

对系统整体架构、接口清单、基础数据类型、停车实体信息

等内容提出要求。 

3、接口规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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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动停车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和应用，提高停车资源利

用最大化，并结合城市停车管理平台的建设及应用情况，针

对接口协议提出要求。 

4、附录 

为了后续对接城市停车服务平台的开发标准统一： 

附录 A：定义了系统编码、业务错误编码、事件上报类

型字典和机械车库设备类型的数据格式。 

附录 B：定义了充电桩特殊场涉及的公共信息交换接口、

业务信息交换接口及数据传输要求。 

附录 C：定义了路外停车、路内（边）停车、停车诱导、

机械车库、对账以及重点车辆电子标识安装稽核的基本流程

和业务场景。 

附录 D：为了便于后续接口的调用，根据5.2章节中定义

的业务接口清单，提供了对应接口使用示例。 

 


